附件58
茂名市化工轻工环保中（初）级专业技术

职称评审申报材料

一、表格要求

（一）相关表格须在“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”（http://www.gdhrss.gov.cn/gdweb/ggfw/web/pub/ggfwzyjs.do）
文件下载栏目中下载，填写要求以下载表格上的为准。

（二）《广东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须提交从系统自动生成表格下载纸质版，注意电子版和纸质版的表格填写内容要一致。
二、申报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材料

（一）《送评材料目录单》一份（贴在资料档案袋封面）；

（二）《广东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一份。其中所在单位要对申报人任现职以来的职业道德、思想政治表现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成果、工作表现以及填报材料真实可靠性提出准确客观的综合评价意见，填入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，字数不少于150字；

（三）《证书、证明材料》包括：学历证、资格证（验原件留复印件），继续教育证书原件，与个人工作经历相同的连续半年以上的社保凭证原件（由社保部门加具业务专用章、经办人签名，复印件一律无效），近3年年度考核登记表（未满3年的以实际工作年度为准）；

（四）任现职以来的“专业技术工作报告”一份（1500字以内）；
（五）凡人事关系暂未调入我市的申报人，须提交聘约复印件一份。
三、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材料

（一）《送评材料目录单》一份（贴在资料档案袋封面）；

（二）《广东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一份。其中所在单位要对申报人任现职以来的职业道德、思想政治表现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成果、工作表现以及填报材料真实可靠性提出准确客观的综合评价意见，填入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，字数不少于150字；

（三）《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一式十五份，其中一份为原件；

（四）《证书、证明材料》包括：学历证、资格证（验原件留复印件），继续教育证书原件、缴交2019年度连续半年以上的社保凭证原件（由社保部门加具业务专用章、经办人签名，复印件一律无效）及其它需提供的证书证明材料（装订成册）；

（五）《任现职以来业绩、成果材料》，指能够反映任现职以来业绩情况的证明材料。如：作品、成果、奖励、业绩证书、证明材料或作为主要专业技术贡献者完成的项目材料，获得社会学术、技术团体中技术专业主管部门有较高评价的鉴定证书、文字评述材料等（单位验原件，提交复印件一份，并加盖公章，审核人签名，装订成册）；

（六）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前公示情况表》一份；
（七）《其它材料》，包括任现职以来各年度考核登记表，任职期满登记表复印件各一份及需提交的其它证明材料（装订成册）；
（八）任现职以来的“专业技术工作报告”一式两份（3000字以内）；
（九）提交评审代表作，是指任现职以来撰写的论文（包括专业论文、著作、解决专业技术难题的专项报告或实例分析材料），专业论文在CN、ISSN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至少一篇，实例分析材料至少一篇（装订成册）；
（十）凡人事关系暂未调入我市的申报人，须提交聘约复印件一份。
四、中直、省驻茂单位或外省驻茂企业的分支机构（分公司、办事处等）的专业技术人才，如需在我市申报评审，须经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主管部门同意，并出具委托函。


